
一、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名称：安徽皖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淮南、龙泉山公司渗滤液站膜系统及脱盐率的研究与应用

项目

项目编号：WNGK20250509002/代理编号：25AT01076202913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5年5月9日

开标日期：2025年5月29日

安徽皖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淮南、龙泉山公司渗滤液站膜系统及脱盐率的研究与应用项目中标候

选人结果公示如下：

一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安徽华裕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897800.00 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安徽汇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982193.00 元

二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安徽汇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791670.00 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安徽华裕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931080.00 元

 

公示期：2025年5月30日至2025年6月3日

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皖能数采平台或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安徽安天利

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异议，异议材料递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蜀鑫路69号，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551-63736530。

二、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异

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一）异议应通过皖能数采平台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实名提出，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

2、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如有）；

3、被异议人名称；

4、具体的异议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提起异议的日期。

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



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

章。

异议人需要修改、补充异议材料的，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改或补充材料。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异议的主体不是所异议项目投标人的；

2、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异议材料不完整的；

4、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6、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特此公告。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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